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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16年度资产清查审计服务采购项目
招标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

2016年6月12日

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2016年度资产清查审计服务采购项目
发标时间：2016年6月13日星期一
一、    投标邀请
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2016年度资产清查审计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6年6月20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6年6月下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6年6月20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唐春锋    电话：021-67791477
8.投标文件应包括以下部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
2）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
3）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
4）具体实施方案（含有针对性、个性化或特色内容）和进度安排，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5）违约责任承诺。
6）投标人可提供给招标人的其它服务和承诺。

附：     招标要求
一、合格投标人条件
1、须具有财政部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业务执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符合《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办法》（沪会协〔2011〕62号）的相关规定，经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考核评审（复审），确定为B类及以上）；

2、上海市审计局或上海市教委或上海市财政局入围单位
3、投标人提供3项或以上类似资产清查项目的业绩（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为准）。

4、在投标前3年内经营活动中无重大事故，且“至今没有被财政部门、国资委等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过，执业行为良好；承担审计项目的签字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无行业惩戒等不良从业记录”。
二、资产清查审计内容及要求
1、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财资〔2016〕2号）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号）的要求，对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全校的资产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和核实，摸清校资产总量、现状等情况，包括：
（1）单位基本情况清理。即根据资产清查工作的需要，对应当纳入资产清查工作范围的所属单位户数、编制和人员状况等基本情况的全面清理。

（2）账务清理。即对我校的各种银行账户、会计核算科目、各类库存现金、对外投资以及各项资金往来等基本账务情况进行全面核对和清理。

（3） 财产清查。即对校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对外投资、无形资产及债务等各项资产、负债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核实。

（4）房屋情况的清查。主要是对单位占有、使用的房屋进行清查，包括核实单位账面房屋，清理单位未入账但实际占有、使用的房屋。同时，应重点关注单位的上述房屋是否存在出租、出借的情况。

（5）损益认定。即在完成单位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产清查的基础上，依据有关规定，对清理出来的有关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进行认证。

（6）制度检查。即针对资产清查工作中发现的财务和资产管理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完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2、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必要的程序,认真核实单位各项资产清查材料,并按规定进行实物盘点和账务核对，认真检查预算执行情况，按照国家资产清查、相关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作出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针对检查出的内控控制问题提出专业建议，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3、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财资〔2016〕2号）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2016〕1号）要求，协助学校完成资产清查相关表格的填写。

三、完成日期
7月20日前完成清查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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